灵川县财政局物业管理

服务项目采购需求
为进一步提高灵川县财政局物业管理服务水平，特制定如下采购需求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服务范围及地点

灵川县财政局，地址：灵川县灵南路25号。

（二）采购预算金额及付款方式

采购预算金额：37.5万，付款方式：每月支付合同总额的1/24，支付时间以相关经费下拨时间为准。

（三）服务期限
服务期限：24个月，从2026年7月1日至2028年6月30日止。

二、工作要求和服务内容
2.1 保安工作职责

（1）服从甲方的监督管理，门卫实行24小时值勤；

（2）做到在指定岗位上统一着装，佩带标志；

（3）着装整洁，仪表端庄，礼貌服务，礼貌待人；

（4）做好门卫室及周边环境卫生，保持干净整洁；严格执行值班登记制度，对值班时发生的重大情况要及时报告，并做好详细记录。

（5）认真执勤，遵纪守法，工作时间不擅离职守，不打瞌睡；不准在值班室打牌、下棋、会友、喝酒、闲谈等。

（6）每天上班、下班时间应在门口站立检查进出人员身份，并做好记录。

(7)局机关车辆统一发证，凭证出入，定点定位停放，外来车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放入内。严禁废旧收购人员、推销人员等闲杂人员进入大院。

（8）本单位的车辆出入时由门卫负责开关电动大门，平时只留行人出入通道。

（9）下班时检查好各办公室的门窗、灯是否按规定关好，检查监视器材是否良好，并锁好办公大楼的防盗门，做好巡查及监控工作，不定时对大院进行巡视；夜间零点关闭大门，对出入人员、车辆必须询问并记录。

（10）对火灾、治安等突发事件有应急预案，事发时及时报告局里相关负责人和有关部门，并协助采取相应措施。

2.2保洁工作职责

（1）院区内庭院、通道、绿化带每日清扫保洁，保持无垃圾、无杂物。

（2）办公楼楼道、走廊、楼梯、公共地面每日清洁2次，保持干净整洁、无积尘、无污渍。

（3）公共卫生间每日清洁、消杀2次，保持干净无异味、无污垢。

（4）公共会议室、接待室、领导办公室日常保洁，会后即时清理复位。

（5）垃圾日产日清，定期消杀，全域无卫生死角。

2.3食堂工作人员职责

（1）甲方统一负责食材采购、验收、配送，乙方仅负责菜品加工、烹饪、配餐、保洁、餐具消杀、留样管理。

（2）严格按照作息时间完成职工日常就餐、加班就餐、公务接待用餐制作。

（3）规范食材存放，生熟分开、分类存放，杜绝浪费，做好食材保管。

（4）严格执行食堂管理制度，接受甲方的抽检。

（5）负责厨房、餐厅、后厨、操作台、地面、墙面日常清洁消杀。

（6）所有餐具一洗二清三消毒四存放，保证卫生达标。

（7）工作人员持健康证上岗，着装规范、讲究卫生、杜绝违规操作。

（8）每日检查水、电、气及厨具设备安全，发现隐患及时上报甲方。

三、人员配置

（一）所需岗位安排

1.保安服务：需要配置保安服务人员3人，中标供应商须妥善做好值班安排，不得空岗，不得安排连续值班，疲劳上岗。

2.保洁服务：需配置1名保洁服务人员，如遇重大活动需要，视情增加保洁服务人员，成交供应商要积极配合并派遣服务人员。

3.食堂管理服务：需配置2名食堂服务人员，1名大厨，1名帮厨。如遇重大活动需要，视情增加食堂服务人员，成交供应商要积极配合并派遣服务人员。
四、资格及要求

（一）对竞价供应商的资格要求

1.竞价供应商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条件，具有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等要求的从事物业管理服务的资质和工作经验。

2.近3年类似2个以上类似物业管理服务项目业绩。

3.近三年无违法违规行为，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或破产状态，且资产未被重组、接管和冻结。

4.竞价供应商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，无在其他招投标活动中有弄虚作假的行为。

5.本次在线询价不接受多家单位联合报价，不允许分包或转包。

6.需提供本项目物业管理服务方案、人员名单（劳动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）、上岗人员各类上岗证、资格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等材料。如不能提交以上证件或证明材料的，则竞标无效。

7.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与中标单位签订服务合同进行约定。

（二）需提供的响应文件

竞价供应商须在政采云系统内报价的同时上传响应文件，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：

1.企业简介

2.服务方案

3.拟派驻服务人员名单及企业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、从事相关服务应具备的上岗资格证件等资料。

4.近3年2个以上类似物业管理服务项目业绩相关证明材料。
5.企业在截标前三年内政府采购无不良记录承诺函（格式自拟）、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结果截图。

6.报价表（需包含员工薪资、社保、公司管理服务费、税金等）。

备注：

1.如只在政采云内报价，不上传响应文件或响应文件内容不全的，我单位以不能通过符合性审查处理。

2.本项目拒绝恶意低价竞标，如不符合项目要求及未达到国家、自治区、桂林市法定费用标准，本次报价无效。

